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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三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四日（星期二）上午十時 

地點：台南市永康區蔦松二街三號四樓大禮堂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數共292,547,129股，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

525,768,990股之55.64%。 

列席：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陳富煒 會計師 鍾丹丹 會計師  

   吳絮琳  律師 

主席：韓  董事長  家宇     記錄：林孟勳 

 

開會如儀 

一、主席致開會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 報告一○二年度營業狀況： 
    (1) 營業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2年實際數 101年實際數 增(減)幅度% 
營 業 收 入 90,478,017 86,532,609 4.56% 
營 業 利 益 840,305 1,156,329 (27.33)% 
稅 前 損 益 2,593,338 1,388,540 86.77% 
每 股 稅 後 盈 餘 3.42元 1.47元 132.65% 

    (2) 營業計劃暨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02年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惟實際營運情形與公司內部規畫並無重大差
異。 

    (3)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財務收支 

(a) 102年度利息收入為新台幣 30,433仟元，為票券及活存之利息收入。 
(b) 102年度利息支出為新台幣 202,858仟元，為短期、長期借款利息費用。 

2. 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02年度 101年度 

資產報酬率(%) 6.61% 3.83% 
股東權益報酬率(%) 12.64% 6.74% 
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14.83% 20.41%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45.78% 24.51% 
純益率(%) 2.51% 1.31% 
每股稅後盈餘(元) 3.42元 1.4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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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研究發展狀況 

    研究發展工作是屬於公司長期的投資，也是影響企業成長及保持競爭優勢的最重要因
素。本公司過去長期和國際知名企業及國內學術單位如台大、成大、中興、屏科大、海洋

大學等技術專案合作，以取得技術並加以發展運用，奠定良好的技術基礎。並持續和荷蘭

最大飼料研究機構(Schothorst Feed Research)技術合作，取得先進的飼料營養與製造技術，
提升技術應用能力。為追求相關技術更精進發展，投入鉅資成立品檢中心，並取得 TAF
之認證，確認實驗室檢驗能力與確保產品安全。增設水產養殖試驗場與飼料製程及生技研

究之pilot plant先導工廠。以先進之Real-time超音波檢測技術，於原種豬場進行屠體

性能活體檢測。同時為整合生技研發與資源應用，統合研發、生產與應用同步發展，真正

結合生技與飼料產品，創造差異，發揮最大之綜效。 
 
(二) 監察人審查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決算表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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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公司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保留盈餘之影響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數額之報告：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訂定公開發行公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公開發行公司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時，應就帳列股東權益項下之未實現重估

增值及累積換算調整數（利益），因選擇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一號豁免項目而

轉入保留盈餘部分，分別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但轉換日因首次採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產生之保留盈餘增加數不足提列時，得僅就因轉換採用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產生之保留盈餘增加數予以提列。嗣後公司因使用、處分或重分類相關資產

時，得就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比例予以迴轉分派盈餘。 

三、本公司首次採用IFRS保留盈餘淨增加數58,966,425元；102年1月1日特別盈餘

公積應提列數42,995,082元，淨影響數15,971,343元轉入未分配盈餘。 

(四) 報告背書保證事項辦理情形： 
單位：新台幣千元 

編號 背書保證者 被背書保證 對象 對單一企 本期最高背 期末背書 以財產擔保之 累計背書保證金 背書保證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關 係 

(註 1) 

業背書保證 

限額(註2) 

 

書保證餘額

 

保證餘額

 

背書保證金額 

額佔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之比率

最高限額 

(註 2) 

0 大成長城企

業(股)公司 

家城(股)公司 2 6,310,256 15,000 15,000 無  0.13 %  11,320,687 

0      〃 國成麵粉(股)公司 〃 6,310,256 247,500 247,500 〃         2.13%   11,320,687

         註1：背書保證者與被背書保證對象之關係有下列六種，標示種類即可： 
            1.有業務關係之公司。 
            2.直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 

        3.母公司與子公司持有普通股股權合併計算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被投資公司。 
        4.對公司直接或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百分之五十之母公司。 

            5.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之公司。 
            6.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其背書保證之公司。 
         註 2：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本公司淨值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則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五十為限。 

(五) 報告間接赴大陸投資相關事宜及轉投資大陸地區限額： 
1. 本公司投資大陸地區之事業相關資訊： 

單位：新台幣千元 
大陸被投資  

主要營業項目 

實    收 投資 

方式 

本期期初 

自台灣匯 本期匯出或收回投資金額

本期期末

自台灣匯

 
本公司直接或

間接 

本期認列 

投資(損)益 

期末投資 截至本期

止已匯回

 

公司名稱 

  

資 本 額 

 

(註1) 

出累積投 

資 金 額 

 

匯  出

 

收  回

出累積投

資 金 額

被投資公司

本期損益

投 資 之 

持股比例 

 

(註2) 

 

帳面價值 

台灣之投

資 收 益

大成食品(天津)有
限公司 

麵粉相關產品生

產、銷售。 
USD 9,378  〃  53,136  -  - 

 

 53,136  998,938  72.40%   723,231   1,104,647  -

大成宮產食品(大
連)有限公司 

雞肉加工品產銷。 USD 9,880  〃  -  -  -  -  6,672  52.04%   3,473   133,381  -

大成食品(大連)有
限公司 

雞肉、飼料產銷。 USD 26,600  〃  315,908  -  -  315,908  3,607  29.67%   1,070   404,419  -

遼寧大成農牧實業

有公司 
飼料產銷。 USD 19,080  〃  229,600  -  -  229,600  35,232  52.04%   18,336   577,863  -

大成農牧(黑龍江)
有限公司 

飼料產銷。 USD 1,562  〃  -  -  -  -  54,229  52.04%   28,223   228,499  -

大成農牧(營口)有
限公司 

飼料產銷。 USD 14,500  〃  57,813  -  -  57,813  (283,365)  52.04%   (147,475)   (36,304)  -

大成農牧(鐵嶺)有
限公司 

雞肉、飼料產銷。 USD 14,089  〃  84,655  -  -  84,655  91,667  52.04%   47,707   605,550  -

大成萬達(天津)有
限公司 

雞肉、飼料產銷。 RMB 347,200  〃  -  -  -  -  72,422  52.04%   37,691   906,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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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大成飼料科技

有限公司 
飼料產銷。 USD 3,300  〃  -  -  -  -  33,322  52.04%   17,342   164,758  -

北京東北亞諮詢有

限公司 
經營管理顧問服

務。 
USD 500  2  -  -  -  -  8,790  52.04%   4,575   2,295  -

北京富強在線訊息

技術有限公司 
糧商業、畜產品批

發業，飼料及農產

品零售。 

USD 29,146  〃  -  -  -  -  7,880  23.84%   1,879   (3,573)  -

東北農牧(長春)有
限公司 

飼料產銷。 USD 1,093  〃  19,483  -  -  19,483  6,591  52.04%   3,430   148,037  -

大成農牧(河南)有
限公司 

飼料產銷。 USD 1,900  〃  -  -  -  -  (3,261)  52.04%   (1,697)   21,578  -

大成美食(上海)有
限公司 

雞肉、豬肉、冷食

保鮮加工調理食品

的產銷。 

USD 6,940  〃  82,000  -  -  82,000  8,341  52.04%   4,341   140,900  -

大成昭和食品(天
津)有限公司 

麵粉相關產品生

產、銷售。 
USD 8,950  〃  26,158  -  -  26,158  9,578  55.00%   5,268   200,230  -

湖南大藍生物科技

飼料有限公司 
飼料產銷。 USD 1,350  〃  -  -  -  -  (6,907)  52.04%   (3,595)   6,415  -

湖南大成科技飼料

有限公司 
飼料產銷。 USD 2,200  〃  -  -  -  -  (14,682)  52.04%   (7,641)   56,112  -

大成食品(河北)有
限公司 

飼料產銷。 USD 22,767  〃  -  -  -  -  (512,278)  52.04%   (266,610)   (77,410)  -

大成食品(盤錦)有
限公司 

雞肉產銷。 USD 3,000  〃  -  -  -  -  (135)  52.04%   (70)   49,176  -

大成良友食品(上
海)有限公司 

麵粉相關產品生

產、銷售。 
RMB 100,000  〃  -  -  -  -  9,611  45.00%   4,325   178,236  -

大成農技飼料(瀋
陽)有限公司 

飼料產銷。 USD 3,038  〃  -  -  -  -  (284)  52.04%   (148)   57,161  -

大成農技(葫蘆島)
有限公司 

飼料產銷。 USD 3,800  〃  -  -  -  -  1,596  52.04%   831   79,591  -

大成藍雷營養科技

(天津)有限公司 
飼料產銷。 USD 6,536  〃  -  -  -  -  (4,424)  50.00%   (2,212)   60,622  -

大成藍雷營養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 
飼料產銷。 USD 1,000  〃  -  -  -  -  7,611  50.00%   3,805   23,924  -

上海寰城季諾餐飲

管理有限公司 
義式餐飲、烘培及

餐飲服務管理。 
USD 3,100  〃  101,680  -  -  101,680  5,667  100.00%   5,667   87,003  -

北京大成永和餐飲

有限公司 
中式連鎖快餐。 USD 1,950  〃  44,647  -  -  44,647  (32,388)  79.03%   (25,596)   (35,971)  -

北京寰城季諾餐飲

有限公司 
義式餐飲、烘培。 USD 2,530  〃  21,320  -  -  21,320  (26,620)  100.00%   (40,407)   28,854  -

意曼多餐飲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義式餐飲、烘培及

餐飲服務管理 
USD 2,800  〃  -  -  -  -  (939)  70.00%   (657)   20,779  -

勝博殿餐飲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 
日式餐飲及餐飲服

務管理 
USD 1,000  〃  22,591  -  -  22,591  7,614  50.00%   3,807   21,982  -

上海迅食餐飲管理

有限公司 
中式連鎖快餐。 USD 278  2  -  -  -  -  -  70.00%   -   (6,355)  -

天津迅食食品有限

公司 
食品加工。 USD 5,514  〃  62,612  -  -  62,612  (59,032)  94.12%   (55,560)   94,902  -

華邦(天津)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飼料。 USD 443  〃  35,542  -  -  35,542  748  100.00%   748   23,038  -

全能生物科技(天
津)有限公司 

飼料。 USD 5,900  〃  241,074  -  -  241,074  8,840  100.00%   8,840   200,656  -

吉林中新成食品有

限公司 
豬肉加工、飼料加

工和產品銷售等。 
RMB 160,000  〃  -  -  -  -  (36,252)  11.24%   (4,075)   22,440  -

台畜大成食品(大
連)有限公司 

豬肉產銷。 RMB 20,000  〃  -  -  -  -  (10,885)  20.82%   (2,266)   16,141  -

山東大成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飼料產銷。 USD 3,000  〃  -  -  -  -  (52,454)  52.04%   (27,299)   14,424  -

昆山泰吉食品企業

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產銷。 USD 4,150  〃  -  -  -  -  (27,054)  78.67%   (21,284)   32,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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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轉投資大陸地區限額 
單位：美金元/新台幣千元 

 

 

 

 
註1：投資方式區分為下列四種，標示種類別即可： 

1.經由第三地區匯款投資大陸公司。 
2.透過第三地區投資設立公司再投資大陸公司。 
3.透過轉投資第三地區現有公司再投資大陸公司。 
4.直接投資大陸公司。 
5.其他方式。 

註2：投資損益認列基礎係由被投資公司自行提供未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認列。 
註明。 

註3：本表相關數字涉及外幣者係依財務報告日之匯率換算為新台幣，損益認列的部份係以年度月加權
平均匯率換算為新台幣。 

註4：本金額不包括盈餘增資金額。 

本期期末累計自台灣匯出 
赴大陸地區投資金額 

經濟部投審會核准 
投資金額 

依經濟部投審會規定 
赴大陸地區投資限額 

USD 53,582,434  USD 178,096,197   7,57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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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二年度財務決算表冊，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送請監察人查

核竣事在案。 

二、營業報告書： 

 



3 

 

 



4  



5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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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謹此提請 承認。 

決議：本案經全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七八、二○六、一九一權通過，佔總表決權數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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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二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擬具本公司一○二年度盈餘分配表： 

 
二、本公司一○二年度盈餘分配，擬由一○一年度可分配盈餘提撥新台幣五億六千六百四十五

萬七千二佰二十元配發現金股利，每股現金股利1.0元，及新台幣五億六千六百四十五萬七
千二佰二十元配發股票股利，每股股票股利1.0元，共計配發新台幣十一億三千二百九十一
萬四千四百四十元，合計每股配發新台幣2.0元。 

三、本次配股息如因公司買回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及註銷，或因可轉換公司債提出轉換，

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股)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會調整配息(股)率。 
四、謹此提請 承認。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後，股東戶號5876表示因財政部提案經立法院通過，公司發放股利，股

東可扣抵稅額比例之抵稅率將降為50%，建請公司提高股票股利發放自原提案每股一元增為每股三元，

以利股東在明年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仍可維持100%抵稅。 

主席徵詢出席股東意見，無異議通過提高股票股利發放自原提案每股一元修正提高至每股三元，現金

股利仍維持每股一元，合計共發放每股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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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司儀宣佈修正案內容：本公司一○二年度盈餘分配，由一○二年度可分配盈餘提撥新台幣五億

六千六百四十五萬七千二佰二十元配發現金股利，每股現金股利1.0元，及新台幣十六億九千九百三

十七萬一千六百五十元配發股票股利，每股股票股利3.0元，共計配發新台幣二十二億六千五百八十

二萬八千八百七十元，合計每股配發新台幣4.0元。本次配息(股)如因公司買回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

轉讓及註銷，或因可轉換公司債提出轉換，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股)因此發生變動者，

授權董事會調整配息(股)率。 

 

 

 

 

 

 

 

 

 

 

 

 

 

 

 

 

 

 

 

 

 

 

 

 

決議：本修正案經全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七、二一六、三一一權通過，佔總表決權數6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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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討論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說明：一、詳細修改條文對照表如下。 

二、謹此提請 核議。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第二章 股份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

六十億元，分為六億股，每股面額新

台幣十元，得分次發行。 

第二章 股份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

八十億元，分為八億股，每股面額新

台幣十元，得分次發行。 

考量一０二年度盈

餘分派及業務之所

需，擬提高公司登記

資本總額。 

第八章 附則 

第三十七條  

第四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００年六月

十七日。 

第四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一年六月

二十日。 

第八章 附則 

第三十七條  

第四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００年六

月十七日。 

第四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一年六

月二十日。 

第五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三年六月

四日。 

 

決議：本案經主席說明及全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七八、一六九、八○八權通過，佔總表決權數69.42％。 
 
第二案 董事會原提案經本次股東會修正 
原案由：本公司擬由一○二年度可分配盈餘提撥新台幣五六六、四五七、二二○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五六、六四五、七二二股，提請 核議。 

依股東會通過上開《承認事項第二案》修改盈餘分派之決議，經主席裁示並由司儀宣佈本案由更新如

下：本公司擬由一○二年度可分配盈餘提撥新台幣一、六九九、三七一、六五○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一六九、九三七、一六五股，提請 核議。 
說明：一、本公司原登記資本總額為新台幣六十億元，分為六億股，實收資本額為五、六六四、五七

二、一五○元，分為五六六、四五七、二一五股，每股面額十元。 
二、本次擬由一○二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一、六九九、三七一、六五○元轉增資，

發行內容如下： 
1. 股數：一六九、九三七、一六五股。 
2. 總金額：新台幣一、六九九、三七一、六五○元轉增資，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冊記載之
股東及其持股比例，每仟股無償配發一○○股，不足配發一股者由股東自行併湊，逾期未辦

理併湊手續者，將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後以現金分配之。 

三、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俟民國一○三年股東常會決議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由董事

會另訂配股基準日，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四、本次配股如因公司買回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及註銷，或因可轉換公司債提出轉換，致

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會辦理變更登記事宜。 
五、本次增資發行新股後，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七、三六三、九四三、八○○元。 
六、謹此提請 核議。 

決議：本案經主席說明及全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七、二一五、三一一權通過，佔總表決權數69.42％。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討論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 
說明：一、詳細修改條文對照表如下。 

二、謹此提請 核議。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第一條：(依據) 第一條：(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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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規範資產之取得與處

份，爰依101年2月13日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

管會）金管證發字第1010004588

號令修正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訂本處

理程序。 

本公司為規範資產之取得與處

份，爰依102年12月30日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金管證發字第1020053073號令修

正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修訂本處理程

序。 

第二條:(適用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之資產，係指：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

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

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 

三、會員證。 

四、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著

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

無形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

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

催收款項）。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第二條:(適用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之資產，係指：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

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

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

築、投資性不動產、土地

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

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著

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

無形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

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

催收款項）。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配合我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爰修正第二款文字，將土

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

列入不動產定義範圍；另考量我

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後，土

地使用權應適用國際會計準則

第十七號「租賃」之規定，爰併

入不動產予以規範，且修改第二

款，以資明確。 

第三條：(有價證券投資之取得及

處分程序) 

本公司有價證券投資之買賣，須由

專業經理人提出評估報告，經總經

理及董事長(或副董事長)授權或

核准後，始得為之。每筆交易金額

達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並應提報董

事會核議。 

本公司有價證券投資之總金額不

得超過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七十且

投資國內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

得超過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若

在國外投資之個別有價證券其目

的係在第三地作轉投資者，則其累

計總金額可超過公司淨值之百分

之二十，但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

每筆在第三地轉投資大陸地區應

提報董事會核議。 

第三條：(有價證券投資之取得及

處分程序) 

本公司有價證券投資之買賣，須由

專業經理人提出評估報告，經總經

理及董事長(或副董事長)授權或

核准後，始得為之。每筆交易金額

達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並應提報董

事會核議。 

本公司有價證券投資之總金額不

得超過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七十且

投資國內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

得超過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若

在國外投資之個別有價證券其目

的係在第三地作轉投資者，則其累

計總金額可超過公司淨值之百分

之二十，但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

依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中華民國91年12月10日財台財

證一字第0910006110號令發布廢

止[公開發行公司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處理要點]，赴大陸投資事項之

提報程序未來將依照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程序中條文規定辦理。

第五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第五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考量政府機構出售資產需依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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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四、 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

意見報告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

證之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一或新臺幣參佰萬元以上者應

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

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貳仟萬元以上者

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

證或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四、 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

意見報告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

證之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一或新臺幣參佰萬元以上者應

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

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貳仟萬元以上者

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

證或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

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下簡

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 

規定辦理標售或競價，且政府機構

辦理招標時，業依相關規定估定標

售底價，價格遭操縱之可能性較低

，又現行公司與政府機構之不動產

交易，已無需取具專家意見，故為

衡平考量，爰參照第九條規定，明

定與政府機構之無形資產等交易

，無需委請會計師出具交易價格合

理性意見。 

第七條：（關係人交易） 

一、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資產，除依第四條取得

不動產處理程序辦理外，

尚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關

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

合理性等事項，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

以上者，亦應依第八條規

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第八之一條規定辦理。

另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

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

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

關係。 

 

二、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

第七條：（關係人交易） 

一、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資產，除依第四條取得

不動產處理程序辦理外，

尚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關

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

合理性等事項，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

以上者，亦應依第八條規

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第八條之一規定辦理。

另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

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

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

關係。 

 

二、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一、 依法制作業規定，酌修第

一項文字。 
二、 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贖回國內貨幣

市場基金，因風險性偏低，得

依母法規定免予公告，為衡平

考量，爰修正第二項序文，規

範前開事項得免檢具第一項

各款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而依公司所定處

理程序之核決權限辦理。 
三、 考量自地委建或租地委

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

事宜者，性質與合建契約類

似，爰修正第三項第六款，明

定公司以自有土地或租用素

地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

取得不動產者，不適用本條第

三項（一）、（二）、（三）款有

關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評

估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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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一) 取得不動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

條第三項第（一）款及（四）

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

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

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

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

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七)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八

之ㄧ條規定辦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

處分供營業用之機器設備，董事

會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

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

董事會追認。 
三、 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

成本之合理性： 

1. 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

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

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

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

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

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

款利率。 

2.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

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

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 取得不動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

條第三項第（一）款及（四）

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

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

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

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

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七)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八

條之ㄧ規定辦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

處分供營業用之設備，董事會得

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

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 
三、 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

成本之合理性： 

1. 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

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

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

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

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

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

款利率。 

2.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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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

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

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

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

者，不適用之。 

(二)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

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

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

成本。 

(三)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依本條第三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成

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

具體意見。 

(四)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依本條第三項第（一）、（二）

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

低時，應依本條第三項第（五）

款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

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

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

意見者，不在此限： 

1. 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

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者： 

(1) 素地依本條第三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之方法

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

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

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

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

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

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

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

率孰低者為準。 

(2)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

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相

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

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

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

者。 

(3)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

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

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

有合理之樓層價差推估其交

易條件相當者。 

2. 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

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

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

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

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

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

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

者，不適用之。 

(二)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

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

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

成本。 

(三)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依本條第三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成

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

具體意見。 

(四)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依本條第三項第（一）、（二）

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

低時，應依本條第三項第（五）

款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

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

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

意見者，不在此限： 

1. 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

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者： 

(1) 素地依本條第三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之方法

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

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

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

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

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

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

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

率孰低者為準。 

(2)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

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相

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

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

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

者。 

(3)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

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

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

有合理之樓層價差推估其交

易條件相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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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

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前

述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

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

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

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

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

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

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

原則；前述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五)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如經按本條第三項第

（一）、（二）款規定評估結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

辦理下列事項： 

1. 本公司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

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

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

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

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

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 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

條規定辦理。 

3. 應將本款第三項第（五）款第

1 點及第 2 點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

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前述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

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

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

不合理者，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

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六)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依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

評估及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即

可，不適用本條第三項

（一）、（二）、（三）款有關

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

定： 

1. 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

得不動產。 

2. 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

2. 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

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

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

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前

述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

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

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

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

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

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

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

原則；前述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五)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如經按本條第三項第

（一）、（二）款規定評估結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

辦理下列事項： 

1. 本公司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

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

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

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

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

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 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

條規定辦理。 

3. 應將本款第三項第（五）款第

1 點及第 2 點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

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前述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

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

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

不合理者，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

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六)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依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

評估及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即

可，不適用本條第三項

（一）、（二）、（三）款有關

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

定： 

1. 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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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

得不動產。 

(七)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

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

亦應本條第三項第（五）款

規定辦理。 

得不動產。 

2. 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

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

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

人興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七)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

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

亦應本條第三項第（五）款

規定辦理。 

第八條:(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第八之ㄧ條 交易金額之計算 

第八條:(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第八條之ㄧ 交易金額之計算 

依法制作業規定，酌修文字。 

第十條：(應公告、申報之交易事

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除下列情

形者外，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從

事大陸地區投資、進行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前述以外

之資產交易或金融機構處分債

權，其每筆交易金額、或一年內累

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性質標的

交易之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取得或

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之不動產之金額、或一年內

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

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達母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辦理公告並向

金管會申報。 

 

(一) 買賣公債。 
(二)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集
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

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三)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者。 

(四)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實質關係人，交易

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五) 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

元以上。(以公司預計投入之

金額為計算基準) 

 

第十條：(應公告、申報之交易事

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除下列情

形者外，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從

事大陸地區投資、進行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前述以外

之資產交易或金融機構處分債

權，其每筆交易金額、或一年內累

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性質標的

交易之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取得或

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之不動產之金額、或一年內

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

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達母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辦理公告並向

金管會申報。 

 

(一) 買賣公債。 
(二)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集
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

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證券

商於初級市場認購及依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 

(四)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實質關係人，交易

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五) 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

一、 查國內貨幣市場基金運

用於銀行存款、附買回交易及短期

票券之比例極高，特性明顯與股票

型基金、債券型基金或其他類型基

金不同，復考量公司投資國內貨幣

市場基金主係為獲取穩定利息，性

質與附買回、賣回條件債券類似，

故參照附買回、賣回條件債券之規

範，予以納入排除公告之適用範

圍。 

二、 鑒於證券商於初級市場

取得之有價證券係屬經常性業務

行為，且證券商於初級市場取得有

價證券後，於次級市場售出時，依

現行規範無需辦理公告，基於資訊

揭露之效益與一致性之考量，爰修

正排除證券商於初級市場認購有

價證券之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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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以公司預計投入之

金額為計算基準) 

第十五條：（附則） 

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有關

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台幣十元者，本處理程序中

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

易金額規定，改以股東權益百分之

十計算之。 

 

第十五條：（附則） 

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有關

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台幣十元者，本處理程序中

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

易金額規定，改以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

之規定，以本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

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一、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採

用，暨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第十四條取消股票固定面額

為新臺幣十元之規定，刪除「外國」

文字，且將「股東權益」用語修正

為「權益」，並明確定義所稱「權

益」係指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項目，且酌作文字調整。 

二、我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後，財務報告係以合併財務報表作

為公告申報主體，惟考量取得或處

分資產之風險係由取得或處分公

司承擔，關係人交易之重大性金額

宜以公司本身之規模評估，爰增訂

明定本準則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

之規定，係以公司本身最近期之個

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總資產金額計

算。 

第十六條： 

本程序修訂於2007年6月15日；

第一次修定於2012年3月27日董

事會通過，2012年6月20日股東

會同意生效。 

第十六條： 

本程序修訂於2007年6月15日；

第一次修定於2012年3月27日董

事會通過，2012年6月20日股東

會同意生效；第二次修訂於2014

年3月7日及3月28日董事會通

過，2014年6月4日股東會同意

生效。 

 

決議：本案經主席說明及全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七八、一六一、六五七權通過，佔總表決權數93.19％。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討論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訂案。 
說明：一、詳細修改條文對照表如下。 

二、謹此提請 核議。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第一條 前言 

本公司為降低匯率變動所產生

之風險，以保障公司獲利之穩

定性，並進而增加公司之競爭

力，爰依97年10月16日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

一字第0970045504號令修正

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訂本處

理程序。 

第一條 前言 

本公司為降低匯率變動所產生之

風險，以保障公司獲利之穩定性，

並進而增加公司之競爭力，爰依

102年12月30日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金管證發字第1020053073號

令修正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訂本處理

程序。 

 

第六條 內部控制制度 

二、定期評估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第六條 內部控制制度 

二、定期評估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所

考量現行公司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依所定處理程序規定

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僅規範

應事後提報董事會，惟未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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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所定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

者，事後應提報董事會。 

定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

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訂定事後提報董事會之期

間，爰修正以明定事後應提報

最近期董事會，俾利遵循。 

第十一條 

本程序訂立於1997年6月26

日。第一次修訂於2003年6月

12日；第二次修訂於2006年6

月9日；第三次修訂於2007年

6月15日；第四次修訂於2009

年6月4日；第五次修訂於2011

年6月17日。 

第十一條 

本程序訂立於1997年6月26日。

第一次修訂於2003年6月12日；

第二次修訂於2006年6月9日；

第三次修訂於2007年6月15日；

第四次修訂於2009年6月4日；

第五次修訂於2011年6月17日；

第六次修訂於2014年6月4日。

 

決議：本案經主席說明及全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七八、一五五、五五六權通過，佔總表決權數93.18％。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  會 

 


